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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3 月 25 日的立法會會議  
申請動議休會待續議案  

 
 你在 2015 年 3 月 24 日來信，要求我批准你在 2015 年
3 月 25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2)條動議
下述休會待續議案：  
 

“本會現即休會待續，以就下述事項進行辯論：屋宇署
處理清拆工廈劏房而引致的安置問題。”。  

 
 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2)條規定，立法會主席如信納休會
待續的目的在於方便議員討論某項對公眾而言有迫切重要性

的問題，可准許在立法會會議的議程上兩事項之間動議該議

案。  
 

 你建議辯論的事宜是有關屋宇署清拆工廈劏房而引致

的安置問題。你在信中表示，荃灣沙咀道一幢工業大廈的劏房

住戶 “即時會因當局的執法行動而無家可歸流浪街頭，事態緊
急迫在眉睫，同時最快下周另一工廈劏房的住戶又要面對封閉

令的執行失去居所 (得悉屋宇署已向法庭申請封閉令的工廈共
有 60-70 棟 )，面臨居住威脅的市民人數眾多 ”。你認為 “此事不
單牽涉公共利益，對公眾而言有關的安置政策有迫切性及重要

性 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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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縱然你建議辯論的問題涉及公共利益，你所提出的   
理據未能令我信納這問題符合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2)條所指，
對公眾而言有迫切重要性，因此我不能批准你的要求。  
 
 
 
 立法會主席  

 
(曾鈺成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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